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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７０）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河南工业大学。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中储粮成都粮食储藏科学研究所、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郑州贝博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佳华储粮科技有限公司、赤峰金辰电子公司、成都比斯特科技公司、河南天硕机电设备

工程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卫东、甄彤、赵小军、祝玉华、乔占民、吴建军、赵会义、吕宗旺、许德刚、肖乐、

刘自力、朱世华、王强、林荣华、薛渊、王复元、姚海峰、彭又木、叶维林、朱江洪、陈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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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分机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粮情测控分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编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粮食和油料储藏中使用的粮情测控分机。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Ａ：低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２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Ｂ：高温

ＧＢ／Ｔ２４２３．３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Ｃａｂ：恒定湿热试验

ＧＢ／Ｔ２４２３．５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Ｅａ和导则：冲击

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Ｆｃ：振动（正弦）

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

ＧＢ／Ｔ３４８２　电子设备雷击试验方法

ＧＢ４２０８　外壳防护等级（ＩＰ代码）

ＧＢ４７９３．１　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ＧＢ／Ｔ４７９８．１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１部分：贮存

ＧＢ／Ｔ４７９８．２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２部分：运输

ＧＢ／Ｔ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２　可靠性试验　第１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ＧＢ／Ｔ５０８０．７　设备可靠性试验　恒定失效率假设下的失效率与平均无故障时间的验证试验方案

ＧＢ／Ｔ６５８７—２０１２　电子测量仪器通用规范

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随机数的产生及其在产品质量抽样检验中的应用程序

ＧＢ／Ｔ１１４６３　电子测量仪器可靠性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

ＬＳ／Ｔ１８０９—２０１７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通用技术要求

ＬＳ／Ｔ１８１２　粮油储藏　粮情测控信息交换接口协议技术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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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中间设备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分支器

分线器

分机与传感器、执行器之间连接的电子设备，用于实现信号的转换、处理、故障隔离等功能。

３．２

检测分机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狊犾犪狏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粮情测控系统中只具备检测功能的分机。

３．３

测控分机　犿狅狀犻狋狅狉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狊犾犪狏犲犮狅犿狆狌狋犲狉

粮情测控系统中同时具备检测和控制功能的分机。

４　型号编制

４．１　编制原则

４．１．１　产品型号的组成

产品型号由分机特征码、企业标志、通讯方式、功能特征、改进序号（若有时）等组成，如图１所示。

图１　产品型号组成

４．１．２　分机特征码

用粮情测控分机的汉语拼音首字母ＬＱＦ表示。

４．１．３　企业标志

由两个或三个汉语拼音大写字母组成，由生产企业自行确定。

４．１．４　通讯方式

由一个阿拉伯数字组成，“１”表示有线通讯方式，“２”表示无线通讯方式，“９”表示其他通讯方式。

４．１．５　功能特征

由一个阿拉伯数字组成，用“０”或“１”表示。“０”表示只有检测功能，“１”表示具备检测与控制功能。

４．１．６　升级序号

设备结构或性能改进后，型号需要升级，可按改进的先后顺序用大写英文字母 Ａ、Ｂ、Ｃ……顺序

表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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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分类

４．２．１　按通讯方式分类

按照通讯方式的不同，可分为有线和无线两类。有线通讯方式又可分为四类：ＲＳ４８５、电力载波、

以太网和其他。无线通讯方式又可分为四类：ＷｉＦｉ、Ｚｉｇｂｅｅ、数传电台和其他。

４．２．２　按供电电源分类

按照供电电源的不同，可分为交流供电和直流供电两类。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及技术文件制造。

５．２　运行环境

按照ＬＳ／Ｔ１８０９—２０１７中６．２．２的规定执行。

５．３　供电电源

５．３．１　交流供电电源

按照ＬＳ／Ｔ１８０９—２０１７中６．３．２的规定执行。

５．３．２　直流供电电源

按照ＬＳ／Ｔ１８０９—２０１７中６．３．３的规定执行。

５．４　硬件接口

在以下三种方式中选取：

ａ）　直接与粮情传感器相连时，采用总线２线制连接；

ｂ） 通过不具备通讯功能的中间设备与粮情传感器相连时，采用总线５线制连接，其中２条为电源

线（正极用红色，负极用黑色），１条为信号线，２条为控制线；

ｃ） 通过具备通讯功能的中间设备与粮情传感器相连时，采用总线４线制连接，其中２条作为电源

线（正极用红色，负极用黑色），２条为信号通讯线。

５．５　系统信号传输

５．５．１　分机至中间设备通讯协议格式按照ＬＳ／Ｔ１８１２的规定执行。

５．５．２　分机至中间设备的串口通讯特征字宜采用：１２００波特率，１起始位、８数据位、偶校验、１停止位。

５．６　基本功能

５．６．１　检测分机

检测分机应具备以下功能：

———应具有与上位机通讯的标准 ＭＯＤＢＵＳ协议或ＴＣＰ／ＩＰ协议；

———应具有粮情数据采集功能；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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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至少６４Ｋ数据存储功能；

———应具有初始化参数设置和断电保护功能；

———应具有电源指示和运行指示功能；

———应具有自诊断功能；

———宜具有在线升级功能，可及时更新软件程序。

５．６．２　测控分机

除具有检测分机基本功能之外，还应具备以下功能：

———通过中间设备控制执行器动作的功能；

———实时时钟功能，可扩展智能通风控制、气调控制等接口。

５．７　主要技术指标

５．７．１　最大测控容量

接入粮情传感器数量不少于５１２个，中间设备台数应不少于３２台。

５．７．２　独立通讯控制接口

测控分机的通讯控制接口宜设计独立的ＲＳ４８５接口，包括粮情测温、自动化设备、中间设备等通讯

接口。

５．７．３　最大传输距离

上位机（传输接口）至分机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应不小于３ｋｍ；分机至传感器或执行器之间的传输

距离应不小于０．２ｋｍ。中间设备与粮情传感器、执行器之间的最大传输距离应不小于０．２ｋｍ。

５．８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供电电压在规定的电压波动范围内，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９　可靠性

平均无故障时间应不小于５０００ｈ。

５．１０　工作稳定性

通电试验时间不小于７ｄ，其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１　外壳防护性能

防护等级不低于ＧＢ４２０８规定的ＩＰ５３等级要求。

５．１２　电气安全

应通过ＧＢ４７９３．１规定的常规安全性试验，其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应不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３　抗干扰性能

５．１３．１　应按照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中严酷等级为３级的静电放电（接触放电）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

试验，分机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３．２　应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３中严酷等级为２级的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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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机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３．３　应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４中严酷等级为３级的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

验，分机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３．４　应按照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中严酷等级为４级的浪涌（冲击）抗扰度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分机

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３．５　应按照ＧＢ／Ｔ３４８２中严酷等级为２级的雷击试验规定的条件进行试验，分机的基本功能和主

要技术指标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４　环境适应性

应通过高温工作、低温工作、高温贮存、低温贮存、湿热、振动、冲击等试验，试验后其基本功能、主要

技术指标及外观不得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５．１５　结构

结构要求：

———紧固件应有防止自动松脱的措施；

———金属零件应进行防锈、防蚀、防熏蒸处理；

———其他结构要求应符合有关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规定。

５．１６　外观

外观要求：

———表面不应有明显的凹痕、划伤、裂缝和变形，表面涂镀层均匀，不应起泡、龟裂和脱落；

———金属零部件不应有锈蚀和其他机械损伤；

———开关、按键应操作灵活可靠，零部件紧固无松动，插接的活动部件插接自如；

———不同功能的指示灯色彩分明，说明功能的符号文字及标志应清晰端正、牢固；

———其他外观要求应符合有关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规定。

５．１７　运输

应能通过ＧＢ／Ｔ６５８７—２０１２中５．１０规定的振动、自由跌落和翻滚试验，其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

标应不低于本标准的要求。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环境试验

６．１．１　温度试验

按照ＧＢ／Ｔ６５８７—２０１２中５．９．１的规定，采用Ⅲ组环境条件进行温度适应能力试验。

６．１．２　湿度试验

按照ＧＢ／Ｔ６５８７—２０１２中５．９．２的规定，采用Ⅲ组环境条件进行湿度适应能力试验。

６．２　基本功能试验

将受试分机与上位机、粮情传感器、执行器及其他中间设备连接，对分机基本功能进行测试，观察试

验结果是否符合５．６的要求。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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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主要技术指标测试

按实际长度或采用仿真线进行连接，按５．７要求的指标进行测试。

６．４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试验

将分机的供电电压依次调节到额定电压、允许波动的电压上限值和电压下限值并保持１５ｍｉｎ，分

别测试每种电压下的基本功能和主要技术指标。

６．５　可靠性试验

按照ＧＢ／Ｔ５０８０．７规定的定时截尾试验方案测试，失效判定应符合ＧＢ／Ｔ５０８０．１—２０１２中７．２的

规定。

６．６　工作稳定性试验

按照ＧＢ／Ｔ１１４６３的有关规定，与系统工作稳定性试验同时进行，测量时间间隔不大于２４ｈ。

６．７　外壳防护性能试验

按照ＧＢ４２０８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８　电气安全试验

按照ＧＢ４７９３．１有关规定进行。

６．９　抗干扰试验

静电放电抗扰度、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和浪涌（冲击）抗扰度按照

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２～ＧＢ／Ｔ１７６２６．５的有关规定进行，雷击试验按ＧＢ／Ｔ３４８２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０　高温工作、高温贮存试验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２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１　低温工作、低温贮存试验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１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２　湿热试验

按照ＧＢ／Ｔ２４２３．３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３　振动试验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１０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４　冲击试验

按ＧＢ／Ｔ２４２３．５的有关规定进行。

６．１５　结构检查

采用感官和量具进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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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６　外观检查

采用感官检查。

６．１７　运输试验

按照ＧＢ／Ｔ６５８７—２０１２中５．１０．２的规定进行振动、自由跌落和翻滚试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检验分类

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种。

７．２　出厂检验

分机均应进行出厂检验，经检验合格方能出厂。出厂检验一般由制造厂负责，必要时用户可提出参

加。检验项目见表１，出厂检验各项功能和指标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如有一个项目或项目中的一个子

项目不合格则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表１　出厂检验、型式检验项目

检验项目 质量特征类别 试验要求 试验方法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环境试验 Ｂ 按５．２执行 按６．１执行 ○ ○

基本功能 Ａ 按５．６执行 按６．２执行 ○ ○

主要技术指标 Ａ 按５．７执行 按６．３执行 ○ ○

电源波动适应能力 Ｂ 按５．８执行 按６．４执行 — ○

可靠性 Ｂ 按５．９执行 按６．５执行 — ○

工作稳定性 Ｂ 按５．１０执行 按６．６执行 — ○

外壳防护性能 Ｂ 按５．１１执行 按６．７执行 — ○

电气安全 Ａ 按５．１２执行 按６．８执行 ○ ○

抗干扰性能 Ｂ 按５．１３执行 按６．９执行 ○ ○

高温工作、高温贮存 Ｂ 按５．１４执行 按６．１０执行 — △

低温工作、低温贮存 Ｂ 按５．１４执行 按６．１１执行 — △

湿热 Ｂ 按５．１４执行 按６．１２执行 — ○

振动 Ｂ 按５．１４执行 按６．１３执行 — ○

冲击 Ｂ 按５．１４执行 按６．１４执行 — ○

结构 Ｃ 按５．１５执行 按６．１５执行 ○ ○

外观 Ｃ 按５．１６执行 按６．１６执行 ○ ○

运输 Ｂ 按５．１７执行 按６．１７执行 — ○

　　注：○表示需要进行检验的项目；△表示根据具体情况选择确定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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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型式检验

７．３．１　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定型时；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分机性能时；

———正常生产时每２年进行１次；

———停产１年恢复生产时；

———国家有关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７．３．２　检验项目见表１。

７．３．３　样品的抽取按照ＧＢ／Ｔ１０１１１规定执行。

７．３．４　批量不大于５０台时，抽取样品数量１台～２台。对本标准表１中Ａ类项目，如果该项目中的检

验子项目中有１项不合格判该项目不合格，如果出现１个Ａ类项目不合格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对本标准表１中Ｂ类项目，如果该项目中的检验子项目中有１项不合格判该项目不合格，有１个Ｂ类项

目不合格应加倍抽样重新检验，若仍有１项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对本标准表１中Ｃ类项目，所

有Ｃ类项目检验子项目中有３项不合格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３．５　批量大于５０台时，按照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抽样检验。选用一次抽样方案，判别

水平Ⅲ，不合格质量水平（ＲＱＬ）不大于４０。通常对Ａ类项目规定的ＲＱＬ要小于对Ｂ类项目规定的

ＲＱＬ，对Ｃ类项目规定的ＲＱＬ要大于对Ｂ类项目规定的ＲＱＬ。对Ａ类项目，有１项不合格判该批产

品为不合格；对Ｂ、Ｃ类项目判定数组应由所能承受的试验费用与试验设备的现有能力，选择１个适当

的抽样方案。

７．３．６　对照检验项目的要求进行检验，累计不合格数或不合格品数，按判定数组判定该批产品合格或

不合格。若不合格，应按ＧＢ／Ｔ２８２９—２００２中５．１２的规定处理。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产品标志

在外壳明显处设置铭牌，铭牌应清晰，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ａ）　产品型号和名称；

ｂ） 必要的技术参数（电压、电流、最大测控容量等）；

ｃ） 产品编号及出厂日期；

ｄ） 制造厂名称及地址。

８．１．２　包装标志

按ＧＢ／Ｔ１９１的有关规定执行。

８．２　包装

按照ＬＳ／Ｔ１８０９—２０１７中１０．２项的规定执行。

８．３　运输

按照ＧＢ／Ｔ４７９８．２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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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贮存

按照ＧＢ／Ｔ４７９８．１的环境条件等级为１Ｋ３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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